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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見到你就昏」
陳水扁告訴蔡守訓，他前一天

晚上在家看關於案子的卷宗，一直
看到半夜，但吳淑珍叫他不用看了
，她還說看到審判長換人就嚇得要
昏倒了。

審判長蔡守訓幽默回應陳水扁
， 「建議你太太多來幾次就不會怕
了，一回生兩回熟」。陳水扁回答
， 「她看到你就昏倒」。兩人的對
答引起法庭內一陣笑聲。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當檢察官庭上指稱，證人杜麗

萍已經供述元大馬家曾用兩億新台
幣行賄扁家時，陳水扁頓時表現得
方寸大亂，一時說自己現在有如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又說自

己是 「虎落平陽被犬欺」。

「槍斃阿扁節省成本」
陳水扁在庭上還說， 「我真的

要被羈押到死為止」，如果檢方、
法官心證已形成，就請特偵組建請
馬英九比照蔣介石硃筆一批 「陳水
扁槍斃可也」，節省司法、社會成
本。

「牢獄生活生不如死」
陳水扁還使用哀兵策略，他說

，三十二天的牢獄生活 「生不如死
」，出來十六天後又要押回去，而
且是沒有任何期限，還要禁見禁止
通信，真的是無言問青天。

【本報訊】綜合中評社及台灣媒體三十日報道：扁子
陳致中三十日中午在民進黨立委高志鵬、蔡同榮的陪同下
前往台北看守所探視陳水扁。陳水扁辦公室主任江志銘表
示，陳致中帶了一些吃的和保暖衣物給陳水扁。

陳致中是在高志鵬和蔡同榮的陪同下，以特別接見的
方式辦理會見陳水扁的手續，他們直接從看守所大門進入
行政大樓內，三個人在特別接見室與陳水扁見面，與一般
民眾辦理的接見手續不同，會見地點也不一樣，享有特別
的待遇。

陳致中會見結束後，直接從管制區搭乘蔡同榮的座車
離去，記者無法靠近訪問他。

江志銘表示，陳致中帶了一些橘子、蘋果、花生，以
及陳水扁最愛的虱目魚給扁，此外還有保暖的衣物。高志
鵬則說，有帶文具給陳水扁。

高志鵬表示，所方規定陳水扁一天只能會見一次、三

個人，因此三十日只有他和蔡同榮陪陳致中來，三十一日
還會有其他的立委來見陳水扁。

扁每天可會客半小時
陳水扁這次入所帶了新台幣一萬五千多元現金，除了

購買個人盥洗用品、內衣褲及衛生紙外，他還訂了自由時
報，由於是非禁見，未來扁的親友都可以辦理會客，每天
一次為限，一次三十分鐘，可以兩人同時面見陳水扁，至
於若有立委要辦理特別接見與陳水扁見面，則沒有次數限
制。

另外，因陳水扁未被禁見，以後放封可以不用在舍房
走廊繞來繞去，可以跟其他收容人一樣，到孝愛籃球場散
步打球、曬太陽，但因為附近民宅高樓恐有媒體會架設攝
影機拍攝，所方已經告知陳水扁注意，他可自行決定是否
到籃球場。

陳致中帶水果衣物探父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及中通社三十日報
道：台北地方法院合議庭審判長蔡守訓宣讀裁定，
被告陳水扁否認犯罪，加上他所犯都是重罪，包括
侵佔公有財物及榨取公有財物及收受賄賂，最重無期
徒刑，最輕五年以上徒刑，因此裁定羈押陳水扁，但不
禁見。

串證機率低不禁見
合議庭法官認為，陳水扁曾經當過 「總統」，權傾一時

，具有相當影響力，加上扁家在海外還有新台幣五億七千萬
元，陳水扁也承認陳致中和黃睿靚知道資金流向，所以有逃
亡之虞。但法官認為，陳水扁串證機率降低，因此只有羈押
不須禁見。

另外，蔡守訓因為承審過吳淑珍 「國務機要費」案，在
庭訊尾聲，一連問了陳水扁十幾個問題，都是有關 「國務機
要費」案，還指出陳水扁一再攻擊司法，掩飾犯罪，把非機
密卷證核定為絕對機密。

扁聞收押臉色大變
據報道，陳水扁聽到蔡守訓宣布合議庭的裁定後，臉色

大變。隨後陳水扁在凌晨三點五十分左右，在警員護送下到
達台北看守所。台北看守所凌晨收到消息後，立刻在周邊架
起大型鐵馬，預防衝突場面。陳水扁回到看守所時，神情凝
重疲憊。

至於陳水扁二度被押，是否會再度絕食抗議，扁律師鄭文
龍表示他並不清楚，站在他個人的立場，不希望陳水扁絕食
。另外，扁妻吳淑珍委任律師李勝琛表示，吳淑珍很失望，
憂心了一整夜，無法入眠。

此外，陳水扁律師團在接到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書的隔日
起五天內，將正式提出抗告。

2630變身2185
台北看守所副所長李大竹表示，台北看守所對於陳水扁

二度遭羈押，以平常心看待。由於無須禁見，所以陳水扁不
再羈押在原有的 「忠三舍」，改羈押在 「孝一舍」，據了解
，國民黨立委邱毅也曾住過這間舍房。收容編號也將重新挑
選，不延用原來的編號 「2630」，改為 「2185」。看守所方
面說，他們一切會 「照規定辦理」，先前已有押陳水扁三十
一天的經驗，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由於陳水扁是凌晨被收押，顯得相當疲憊，完成入所手
續後倒頭就睡，早餐並沒吃。早上七時所方叫他起床點名，
但考慮他前一天整天忙於開庭，因此點完名後讓他繼續睡到
十時半才起床。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報道：在陳水扁重開羈押
庭中，爆出被起訴洗錢的陳致中夫婦，有意 「認罪協商」
。檢察官林嚞慧三十日凌晨在庭上說，陳致中、黃睿靚十
八日曾遞狀打算 「認罪協商」。這將是原本堅稱只是被支
配角色的陳致中夫婦，案發後首度願 「協商」。有分析說

，陳致中此舉可能是因為知道罪責難逃，希望通過 「認罪
協商」來減輕刑度。

特偵組主任陳雲南證實，陳致中夫婦確實有向特偵組
提出要求，但他們只有要求 「協商」，並沒 「認罪」，檢
方認為若真要 「認罪協商」，應在法院審理程序提出，因
為 「認罪協商」需有法官同意。對於後續要如何處理兩人
提出的要求，陳雲南表示，後續處理問題不便回應。

願交代巨額密帳去向
陳水扁二十九日在法院更裁庭上也表示，他的妻子吳

淑珍已於十八日要求陳致中夫婦具陳報狀給特偵組，希望
對檢方交代扁家在瑞士二千一百萬美金與匯往海外的新台
幣五點七億元的流向，也願意將資金匯回台灣及接受檢察
官約談，但特偵組一直沒回應。

據了解，所謂 「認罪協商」，是指被告犯較輕罪情況
下，以認罪為條件來換取較輕刑度。據悉，台灣為減輕法
官負擔及節省司法資源，仿照美國，在二零零四年引進
「認罪協商」制度。

陳致中、黃睿靚被特偵組依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犯
行屬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幫助直系血親洗錢還可減輕其

刑，陳致中夫婦所涉均非最輕本刑三年以上重罪，符合認
罪協商條件。

扁珍攬罪讓兒子脫困
由於扁家弊案已經起訴，即使檢察官同意陳致中、黃

睿靚 「認罪協商」，也必須等到一審進行中。而陳致中表
達願意 「認罪協商」，外界不免質疑，是陳致中為了躲避
牢獄之災，而出賣父母嗎？或者是扁家內部已經協調好，
要由扁珍扛下罪責，是基於良心發現或是另一套訴訟戰略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國民黨立委邱毅三十日上午指出，扁珍不管對其他人
有多心狠，但對陳致中來說絕對不會不管，以洗錢案來說
，陳致中是協助洗錢，所以在罪刑上沒有那麼重，如果接
下來又認罪，那麼很可能最後會被判緩刑，問題是，扁家
真的只有這十二點七億嗎？還有沒有天涯百億？

法律界人士表示， 「認罪協商」困難之處，在於被告
必須先認罪，但被告認罪後，檢察官仍可能求處重刑，或
法官不同意協商結果而改判重刑，因此在被告決定進行
「認罪協商」前，多半會先經律師評估，確定 「認罪協商

」對被告較有利時才會進行。

扁子夫婦欲扁子夫婦欲認罪協商認罪協商

法官壓力大搬家閃人
負責審理陳水扁貪污案的台北地方法院審判長蔡守訓與特

偵組檢察官，紛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消息。陳水扁被羈押，
扁迷相當不滿。綠營抗議常客吳寶玉甚至對檢察官口出惡言，
叫檢察官 「小心自己的小孩」。這句話說出來讓檢察官個個緊
張，甚至不排除對吳寶玉提告。而除了特偵組檢察官之外，壓
力最大的莫過於審判長蔡守訓，據傳蔡守訓擔心自己遭到報復
，曾特別叮嚀兒子說，出去不要跟別人透露 「爸爸是蔡守訓」
。此外，就連出門旅遊或回老家，他也會戴帽子與留鬍子，以
免被認出來。 （中通社）

扁曾準備重金交保
在開庭前，陳水扁和律師團綜合各種情況研判，認為此次

「凶多吉少」；扁辦研判地院各種可能的裁定，連是否接受
「重金交保」都已討論，甚至已做最壞打算，若地院做出比照

辜仲諒的新台幣一億元高額保釋金裁定，律師將依刑訴法規定
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辦法， 「由該管區域內
殷實之人或商舖所具之保證書」具保，而非馬上籌出一億元保
釋金。 （中國時報）

證人黃芳彥誓不回台
陳水扁被羈押後就離開台灣行蹤成謎的扁家 「御醫」黃芳

彥，為了避開被扁案牽連，行前跟日本好友、高大成醫師的哥
哥高欽澤透露口風說，扁案沒解決，他就不回台灣。外界分析
，如果他真的在扁案結案前不回來，陳水扁洗錢案中與他相關
的秘密，也許會因此石沉大海，難以破解了。黃芳彥在八月份
被特偵組約談後，得知特偵組將要對他進行聲押，因此已於十
一月中旬出境。

特偵組在扁案偵訊過程中發現，與扁家關係親密的新光醫
院副院長黃芳彥，在尚未釐清的 SOGO 案、目前正在調查中
的二次金改以及某重大交通工程案中，涉及企業與扁家的 「政
治獻金」部分，都有關鍵性角色。 （中通社）

台 北
地方法院第
三度審理陳水
扁羈押案，經過
十二個多小時的
馬拉松庭訊，三十
日凌晨兩點二十分宣
布，陳水扁涉嫌重罪，
且有逃亡、串證之虞，裁
定將陳水扁羈押，但不禁
見。在釋放十六天後，陳水
扁被押往台北看守所，這次他
在看守所的新編號是 「2185」，
預料將會在獄中度過農曆新年。

周占春判扁釋放之理由
陳水扁是卸任 「元首」 ，依法由 「國安局」 派員二十四小時跟

隨，而且他在島內設有戶籍，逃亡可能性低，再加上已經限制他住
居出境出海，足以擔保後續審理的進行。而且檢察官所提出的干擾
證人、串供與逃亡的事證不足，因此兩度裁定陳水扁無保釋放。

蔡守訓判扁收押之理由
陳水扁利用 「卸任總統」 的影響力逃匿避訟，與家人

利用尚未遭查扣的資產，優渥度日，審酌陳水扁對於未曝
光的藏款，仍有變造、滅證之虞，還在 「國務費」
案審理期間，不顧 「總統」 的身份及尊嚴，延滯訴

訟、掩飾犯罪，因此決定羈押。
合議庭也認同檢察官的說法，指島內外涉
犯重罪的權貴人士，棄保潛逃，甚至流
亡境外的例子，比比皆是，足以證明陳
水扁也有逃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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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陳水扁再度
被收押，民
進黨主席蔡
英文質疑扁
案審理程序
有問題

（中央社）

▲三十日凌
晨三時半，台北
地方法院的警備
車押着陳水扁開
出台北地院，前
往台北看守所。

（中新社）

▲陳水扁國務機要費案證人李慧芬（右）三十
日由國民黨立委邱毅的陪同下，舉行記者會，批陳
水扁不擇手段，欺壓她，似乎要讓她活不下去。

（中央社）

▲檢方證實，陳致中夫婦願意供出巨額密帳的
去向 （資料圖片）


